
附件2
深圳大鹏新区环龙岐湾锣鼓山南侧重点文旅项目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和法定图则调整采购需求
	一、项目信息

	1.项目名称：深圳大鹏新区环龙岐湾锣鼓山南侧重点文旅项目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和法定图则调整
2.采购方式：自行采购
3.采购预算金额：50万元以内
4.资金来源：预算内资金

5.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6.采购单位：深圳市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
7.经办人姓名及其联系方式：陈工  28336245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资源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营业执照（若多证合一则只需提供营业执照）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
3.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用信息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公布为准。

	三、项目简介

	1.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龙岐湾水头片区锣鼓山南侧，计划建设成集高端度假酒店、度假木屋、室内外水乐园及儿童乐园等为一体的“酒店+乐园”家庭一站式大型休闲度假综合体。该项目部分规划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需按程序开展城镇开发边界调整和法定图则调整方案编制，使其达到出让条件。

2.项目采购范围：具备相关能力和资质的专业机构。

3.项目合同服务期限：以合同签订内容为准

	四、商务要求

	1.项目管理需求：

（1）投标人要明确项目组人员构成(人员资质、人数、从业经历)。

（2）在项目实施阶段，不允许中途更换项目主要人员。确保项目按期、按质完成。

（3）项目各阶段需提供详细的项目计划。

（4）提出切实可行的项目质量控制手段，并落实执行。

（5）按照合同签订的服务条款要求验收。

2.主要服务内容：根据国家、省对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的相关要求，结合大鹏新区项目实际需求，开展实地调查工作；按照相关要求编制方案成果，包括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法定图则调整方案的文本、图件、矢量数据包等，协助开展部门征求意见和公示工作，协助整理调入地块相关证明材料、调出地块说明材料、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说明、涉及现状建设用地说明等材料；协助开展成果审查认定及备案工作。

3.付款方式要求：以合同签订条款为准.

	五、项目技术（货物、服务、工程）要求

	1.组织一支专业团队负责本项目，按要求完成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方案、法定图则调整方案的文本、图件、矢量文件等材料制定，确保研究成果符合相关申请要求，并协助配合成果审查认定及备案工作；

2.提交纸质版及电子版研究报告。

	六、报名时间

	截止时间：2025年7月31日  下午17:00

	七、报名所需材料（每种资料提交一份）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不接受扫描件）
3.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4.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不接受扫描件）
5.承诺函（加盖公章）

	八、报名地址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奔康工业区A8栋320室



